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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

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

編號：2364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國民中學辦理技藝教育之研析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規 

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

三、 背景說明 

(一)為讓技職教育向下扎根，某市政府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作協

助學科命題，號召大專校院及技術型高中，舉辦 112 學年度國中

技藝競賽；主題分為 13 職群及 35 項目，獲獎選手除頒給獎學

金鼓勵外；在升學時以特色招生1、技優甄審方式入學時，給予

加分或優先分發入學2。 

(二)據教育部統計 111 學年大專校院學生數 114 萬人，依就讀學科

分類3觀察，以攻讀科技類學生52.33萬人，占比45.9%為最多4。

有學者謂，80年代國內產業開始轉型，中高階技術人力需求日

增，大量專科學校也隨之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，由於在

改制評審過程中加入學術化指標，致專科學校原有「務實致用」

理念與目標已逐漸失焦5。而如何從國民中學階段開始讓學生奠定

其未來升學至技術型高中及大專校院時的技藝基礎，具備進入職

場的技藝能力，益顯重要亦值得探討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特色招生，指高中端在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之外，自辦術科或學科能力測驗，甄選學生進入特

殊班級就讀：其兩個入學子管道分為「特色招生甄選入學」和「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」。 
2
劉懿萱，新北國中技藝賽求公平聯手師大命題，113 年 1 月 16 日，聯合報，第 B2 版。 

3
學科分為人文類、社會類、科技類等三分類，係學科分類慣常用法，其內容係依教育部 106 年

公布實施之「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(第 5 次修正)」說明：1. 歸類：其中人文類包括「教育」、

「藝術」、「人文」等學門，社會類包括「社會及行為科學」、「新聞學及圖書資訊」、「商業及管

理」等學門，科技類包括「生命科學」、「環境」、「物理及化學科學」等學門。 
4
教育部，111學年度大專校院概況統計，頁II，網址：moe.gov.tw，最後瀏覽日期：113年1月23日。 

5
張仁家、陳琨義，從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看我國技術型高中的發展與因應，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第

7卷，第2期，106 年 3 月，頁 64，網址：content.ntnu.edu.tw，最後瀏覽日期：113年1月25日。 

https://stats.moe.gov.tw/files/ebook/higher/111/111higher.pdf
https://api.lib.ntnu.edu.tw:8443/server/api/core/bitstreams/4da5bbe8-8804-494a-927a-abf0537c3595/cont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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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探討研析 

(一)允宜於國中職業試探教育課程納入技藝競賽項目，俾利國民教

育階段扎根技職教育基礎 

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：「國民小學及國民

中學之課程綱要，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內容；高級中等

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。」其立法意旨為

考量現今學生大多缺乏務實致用能力，及各級教育階段畢業生

所學無法為產業所用等現象，為了使學生的所學與其生涯規劃

緊密結合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參照前開規定，應開設或採融入

式的職業試探、生涯輔導課程，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，建立

正確的職業價值觀，且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的課程綱要中，

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等相關內容，另在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

學也須安排學生到相關產業進行參訪，以深化學生專業能力，

培養能發揮所長的實務人才。 

鑑於技職教育的發展必須依據國家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需

求，進行完整性與系統性的規劃及設計基礎課程，方能讓技職

教育往下札根及提高技職學生未來就業機會，教育主管機關目

前亦透過每年度辦理國中技藝競賽等方式，藉由比賽獎金及升

學加分或優先分發等鼓勵，讓具有技職發展興趣的國中學生參

賽以增加技藝能力的實際考驗，且在準備參與競賽過程中，更

早學習優良技藝能力並奠定良好的基礎。因此，如能在國中職

業試探教育課程中，納入最新的國中技藝競賽職群及項目，將

有助於國中學生有系統及早學習其未來升學或就業所應具備的

技藝能力。 

為期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實施職業試探教育課程能配合目

前國中技藝競賽之職群及項目，有效鼓勵具有技職發展興趣的

學生與時俱進，持續學習最新技藝課程，除有利其參加升學發

展之優勢，並可配合產業需求培養優良的技藝能力。爰建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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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9條第 2項修正為：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

課程綱要，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或技藝競賽相關內容；高級

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。」 

(二)研議國民中學為實施職業試探教育，得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
合作辦理技藝教育 

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國民中學為實

施職業試探教育，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

教育；其實施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

之。」其立法意旨係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、學習興趣及需要，

學校應實施職業試探教育，在自由參加之原則下，提供技藝課

程供學生選習，以加強技藝教育。且另訂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

施辦法據以實施。 

國中技藝教育始於 72年「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

班」，並自 82 年結合高級職業學校、職訓中心或專科學校與國

中合作，加強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班。國中技藝教育旨在實踐十

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五大理念並以多元智能、適性發展原則辦理，

協助學生從技能學習導向的教學中發掘自我興趣與潛能，瞭解

技職教育職群概況，進而規劃未來生涯進路之選擇。達成試探

及適性發展目標6。 

目前各教育主管機關在推動國中技藝教育所結合的外部資

源，主要為社區與教師、家長及產業等三大方面，結合不同合

作對象辦理職業試探活動。其中包括由社區內技術型高級中等

學校或科技大學安排專業群科師資，就學校各群科或與職群相

關之科系，進行參訪實作或研習推動技職教育7。惟檢視目前技

術及職業教育法僅規定國民中學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

合作辦理技藝教育，尚未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（教師）納入

合作辦理範圍。爰建議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10條第1項修正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教育部，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報告，111 年 2 月 28 日，頁 13。 

7
同前註，頁 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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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國民中學為實施職業試探教育，得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、

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教育；其實施辦法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以符合目前實務

上運作之需求。 

撰稿人：郭憲鐘 


